課程教學大綱
	課程名稱(中文)：
	民法二
	開課單位：
	法學院

	課程名稱(英文)：
	
	課程代碼：
	

	授課教師：
	林慶郎
	分機：
	

	
	
	E-Mail：
	

	學分數：
	   2
	必/選修：
	
	開課級別：
	

	課程概述：
	本課程將講授民法債編各論的有名契約，以及司法實務承認的無名契約類型，以及因應社會變遷，所產生許多混合契約之類型。

	教學目標：
	在修習了民法總則、民法債編總論之後，本學期將進入民法債編各論之學習。債編各論是較為具體，較接近學生日常生活的經驗，透過債編各論有名契約，與司法實務承認的無名契約，希望學生可以重新反思民法總則與債編總論所教授的許多爭議問題，並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。

	教學方式：
	主要以課堂口頭講授，以圖像及影片等多媒體搭配，讓同學提高學習興趣，並會穿插案例作為思考。

	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相符程度說明：
	系所目標為培育具備創新能力的學生，本課程的「案例思考及專題製作」即透過案例，引導學生獨立發想與實踐，來培養學生的創新與解決問題能力。


	授課教師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	1、 教師專長：
	民事財產法、強制執行法、工程糾紛

	2、 
	3、 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	民法債編各論是民事財產法的重要分支，其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，與任教科目一致。

	成績計算方式：
	期中考40%、期末考40%，平常成績20%。平常成績考量出席狀況、對班上之貢獻

	參考書目：
	上課會以張志朋，債編一、二為主，讓學生能在家準備，另搭配王澤鑑、詹森林、陳聰富、陳忠五、陳自強、游進發、林誠二、孫森焱、曾品傑等教授所出版的債編教科書，均為本課程需要之書籍。

	備註：
	


